
公告機關 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 

公告標題  富春國小誠徵 臨時時薪人員1名 

公告職缺  臨時時薪人員 

職缺人數  1名 

備註 依據教育局114年11月11日中市教終字第1140106074號函辦理。 

公告時間 115年1月18日起 至 115年1月28日止 

應徵方式 

1.有意應徵者，請檢附以下資格，以 A4紙張影印依序裝訂： 

  (1)履歷表及自傳各1份(附最近一年內2吋脫帽照片)。 

  (2)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乙份。 

  (3)相關證照或工作經歷證明等影本(無者免附)。 

  (4)有駕照者為佳。 

  (5)有相關行政工作及經費核銷經驗者為佳 

2.符合資格者，請備妥上述文件於115年1月28日(星期三)下午4:00前掛號郵寄 

  (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至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55號，信封並請註明應徵 

  富春國小 臨時時薪人員。 

3.報名人員經資格審查符合者，視需要擇優另行電話通知面試；若資格不符或 

  未獲面試者，恕不通知及退件。 

4.本案甄選職缺除正取1名外，得增列候補名額1-2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 

  之翌日起3個月內有效。 

5.聯絡人：湯智全主任(04)25222542轉721 

僱用資料 

工作內容: 協助高齡自主學習團體計畫業務 

工作地點: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(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55號) 

工作時間:  

■日班自07:40 至 16:10 (時薪196元，每日以8小時為原則，依實際工時給薪) 

□夜班自   時至   時 

□輪班 □二班制 □三班制 □四班二輪 

□部分工時 自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 

休假方式:  

■周休二日 □月休六天 □月休四天 □輪休 月休   日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 

核薪方式:  

□月薪（約薪臺幣36,316元） □日薪 ■時薪(196元/時，依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

時薪計之) □論件計酬 □面議 

僱用期限: 115年2月1日起 至 高齡自主學習計畫結束(116年1月31日)。 



僱用條件 

學歷要求:  

□不拘 □博士 □碩士□大學■專科 

□高職 □高中 □國中 □國小 以上 

科系要求: ■不拘 □____________科系所 

駕照要求: ■不拘(有駕照者佳)  □需具備駕照(種類)： 

工作經驗: 

■不拘(有行政工作及經費核銷經驗者為佳) 

□需具備 職位名稱：____________ 年資：   年   月 

語文能力要求: 

1. ■不須具外文能力 

2.口英語：口精通口良好口普通口稍懂 

3.口日語：口精通口良好口普通口稍懂 

4.口台語：口精通口良好口普通口稍懂 

5.口客語：口精通口良好口普通口稍懂 

6.口其他：______口精通口良好口普通口稍懂 

使用電腦能力: 

■會：■電腦基本操作■文書處理■網際網路□網頁編輯 

□商業軟體□程式設計□其他：____________ 

口不會使用 

 


